
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

2021 级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 

根据《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方案 》（华电校研〔2014〕5 号）

和《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管理办法》（华电校研〔2014〕7 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按照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综合考虑各二级学科间均衡发展和报考招生

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： 

一、 院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组成 

组长：肖万里、杜小泽 

副组长：张宇宁 

成员：马美倩、白雪 

二、评选基本原则 

1、按照学院各一级学科实际招生人数核算各等级奖学金名额。在各一级学

科内，原则上按招生比例将各等级奖学金名额分配给下设各二级学科专业，并根

据各二级学科专业的推免生和第一志愿上线人数，候选人条件及考生初试、复试

成绩分布情况，适当调整名额。 

2、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评定范围为 2021 级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

计划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我校全日制研究生。 

3、学术型研究生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按两种类型分别进行评定。 

4、统考生按照权重成绩排名，权重成绩=初试总成绩+复试总成绩*60%，权

重成绩相同情况下初试总成绩高者优先。 

5、推荐免试生按复试总成绩排名，同等条件下，大学本科期间参加全国性

学科、科技竞赛（如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全国大学生

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、全国大学

生英语竞赛等），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的，予以优先考虑。 

三、一等奖学金评选办法 

第一顺序：“985”或“211”院校推荐免试生；第二顺序：“985”或“211”

院校一志愿统考考生；第三顺序：非“985”或“211”院校推荐免试生、一志愿

统考考生；第四顺序：调剂生（“985”或“211”院校统考考生优先） 

四、二等、三等奖学金评选办法 

第一顺序：推荐免试生；第二顺序：一志愿统考考生；第三顺序：调剂生。 



五、保留入学资格并申请恢复入学的保研辅导员、行政保研、支教团推免生，

根据其与学校签订的协议享受二等学业奖学金。其他保留入学资格并申请恢复

入学的学生享受三等学业奖学金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

2021 年 6 月 11 日 


